
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杭州市企业严格疫情防

控有序推进复工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上级有关规定，

结合杭州实际，现就全市企业严格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复工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全市企业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实行分类分区分时

段有序复工，具体由各区、县（市）和乡镇、街道实行一地

一策、一企一策。各地政府和企业仍要按照重大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 I 级响应要求，切实履行属地和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

任，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落实落细防控举措。

二、实行“白名单”企业制。全市涉及疫情防控必需、

保障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、群众生活必需、重点项目建

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，作为“白名

单”企业，确保优先复工。

三、实行企业复工申报备案制。各企业根据市政府的“企

业复工导则”，制定复工方案，提前三天通过“企业严格防

控有序复工申报备案” 数字平台向政府申报。复工方案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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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企业不同类型、规模分别由市、区县（市）、乡镇（街道）

政府备案通过后，方可按复工方案有序复工。

四、建立全市统一的“企业员工健康码”数字平台，对

返岗返工的企业员工实现健康在线监测和服务，一人一码，

精准服务，确保员工身体健康安全。

五、鼓励支持企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网上办公、

远程办公和居家办公，实行弹性工作制。

杭州市“企业复工导则”、“企业严格防控有序复工申报

备案”和“企业员工健康码” 数字平台，将于明日正式发

布开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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